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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政办发〔2026〕5号

县政府办公室关于下达全县2026年度
乡村公路、危旧桥梁、县道路灯

建设计划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各区管委会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县各委办局，县各

直属单位：

现将如东县2026年度乡村公路提档升级、养护大中修、危旧

桥梁、县道路灯建设计划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如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6年1月3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如东县2026年度乡村公路、危旧桥梁、
县道路灯建设计划

为做好2026年乡村建设工作，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，根据如

东县2026年度财政预算安排和农村公路开展前期项目进展情况，

下达如东县2026年度乡村建设相关工程建设计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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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建设计划规模

乡村公路提档升级13.51公里，乡村公路养护大中修25.28公

里，乡村公路危旧桥梁5座，县道路灯建设34.98公里。

二、招投标要求

符合法定招标条件的乡村公路建设项目，应当依法进行招标，

招标文件上网公告前必须送县交通运输局进行审查备案，施工项

目单项合同额超过400万元项目须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采用江

苏省交通运输厅招投标系统开展招标工作。农路施工图设计应选

用有公路行业相关资质的设计单位开展设计，设计文件必须经过

县交通部门审查通过后，方可施工招标。各镇（区、街道）对属

地范围内农村道路项目实行打捆招标，择优选择有相应资质的施

工、监理、检测等从业单位。监理单位必须具备交通行政主管部

门核发的丙级及以上监理资质，并具有类似工程经验。

各镇（区、街道）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15日内，将招标

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报送县交通运输部门备案。招投标全过程资

料包括：项目审批立项批文、施工图批复或审查纪要、项目备案

文件、招标公告、招标文件、评标报告、中标通知书、中标人投

标文件、异议投诉、合同等相关资料。

三、质量监督办理

建设单位在项目施工、监理招标结束后，开工前30日内必须

办理质量监督申请。按照《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关于印发江苏省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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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水运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工作程序及标准的通知》（苏交执法质

〔2020〕1号）要求，向县交通运输局申请办理质量监督。质量

监督受监后，按照《公路法》《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》要求在

江苏省一体化在线交通运输政务服务平台网上办理公路建设项

目施工许可。

四、工程管理要求

一是工程严格执行现场“七公开”“三同时”“施工现场工人

维权告示”制度。二是严格落实质量和安全管理体系，严格施工

现场管控，严格按照设计和技术规范进行施工，加强施工过程中

关键工序质量的控制，保证厚度、强度、压实度、钢筋保护层厚

度等重点指标合格率稳中有升。三是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制。建设

单位要加强施工安全管理，压实各参建单位安全责任，确保施工

项目安全零事故，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将取消县级补助资金。

五、档案管理要求

做好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检测单位档案资料的

整理、收集、归档工作。交工验收前县级组织专项档案检查，通

过验收的予以交工验收。

六、其他要求

乡村公路大中修项目必须在交工验收后，一年内完成审计

（第二次支付县级补助之前），各镇（区、街道）须及时将审计

报告原件报县级，超过要求提交时间未提交的，不再予以补助。



— 4—

县道路灯亮化项目可简化程序，按照属地镇（区、街道）实

施，县级财政给予“以奖代补”的方式实施。补助标准按照原则上

按照亮化长度里程计算。县级财政补助标准为每公里8万元。镇

级向县提供中标通知书、施工合同和交工验收报告申请验收后，

县级交通及相关部门现场联合验收亮灯情况，达到100%亮灯率

通过验收的项目，县级奖补资金一次性支付给各镇（区、街道）。

若镇（区、街道）投入的工程费用标准低于每公里8万元，相关

镇（区、街道）须提供该项目审计报告，按照工程审计价的90%

进行拨付县级奖补资金。路灯亮化项目须在当年度内完成，超过

当年未验收的，取消县级奖补资金。县道路灯亮化工程后期运营

管理费用和相应资产维护由所在镇（区、街道）负责。

附件：1.如东县2026年度乡村公路提档升级工程建设计划

明细表

2.如东县2026年度乡村公路养护大中修工程建设计划

明细表

3.如东县2026年度乡村公路危旧桥梁建设计划明细表

4.如东县2026年度县道路灯建设计划明细表


